附件：

申报承诺

本会计师事务所郑重承诺：所提交的 2025 年度重庆市 “专精特” 会计师事务所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，符合《重庆市 “专精特” 会计师事务所评价和培育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申报条件，自愿接受评审专家组的核查和评审。如存在虚假信息或违规申报情形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，并同意取消申报资格；已获得相关荣誉或培养资格的，自愿撤销该资格并退回所获奖励及支持。
负责人签字：
事务所公章：
年  月  日

